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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
108 年度「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(第 4 次通盤檢討) 

公開展覽說明會」會議記錄 

一、時間：108 年 12 月 11 日（星期三） 

二、地點：新北市萬里區磺潭社區活動中心(新北市萬里區磺潭里

員潭路 14-1 號) 

三、主席：劉處長培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廖美娟 

四、出（列）席單位人員：詳如簽到簿 

五、會議議程： 

（一）主席宣布開會 

（二）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報告：(略) 

（三）發言摘要 

1、蔡聖權先生： 

(1)本人於焿子坪地區經營溫泉旅館，該地區於 1 通至 4 通皆
規劃為特別景觀區，但檢視計畫書內容與實際作為不一
致，如計畫書內容載述特別景觀區以嚮導式觀光經營管

理，但是都沒有做到。 
(2)一般人都不喜歡自家土地劃為國家公園區，如確有保育、

保護標的，較能讓人理解，但是劃入近 30 年，都沒有開發，

像政府徵收，如果徵收最後沒有使用，是否應釋放？以保
障土地原使用者權益。 

2、大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本次通檢草案內容將取消遊憩區（七）變更為管三、管四等分
區，其為土地使用或當地發展方向有何差別及影響？ 

（四）回應摘要 

1、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張秘書順發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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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（第 1 次通盤檢討）考量焿子坪地區
具火山地質景觀，辦理擴大國家公園範圍並劃設特別景觀
區，而為服務民眾了解後火山噴氣口地質景觀特色，爰將

解說導覽內容摘錄於計畫書，尚仍不屬現地解說導覽，如
處長說明，特別景觀區係保護天然景致，以維持原有天然
景觀，非為無使用行為。 

(2)本次通檢對於遊憩區（七）進行調整原因及理由，係因國
家公園計畫委員會 94 年之決議事項，係下次通盤檢討，針
對尚未開發遊憩區應檢討其存在必要性，檢視雙溪遊憩區

自 94 年迄今皆無申請開發案，且依地質法公告後，檢討環
境危險敏感區域，如聖人瀑布附近地區係屬高危險落石
區，又檢視遊憩區部份區域係屬潛在型危險區域，則亦為

調整分區考量因子之一；且當地居民亦陳情反應雙溪遊憩
區無存在之必要性，爰本次通檢草案檢討後調整變更，由
原遊憩區調整為管三及管四，調整為管三係考量現有合法

建築；管四則考量既有建築合法性、天然地形等環境條件，
依草案保護利用管制原則皆允許相關農業使用，此將與原
土地允許使用項目不同。 

2、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劉處長培東： 
(1)國家公園特別景觀區係保護無法以人力再造之特殊自然地

理景觀，不似都市為公園公共設施開發案，國家公園成立

係以保育為宗旨。 
(2)焿子坪地區近日亦發生人燙傷意外，因該區域係屬地質熱

液換質帶，地質鬆軟，爰管理處規劃為危險區域。 

(3)園區許多天然景致，就特性分為 3 種態樣，如○1 危險區域
以禁止進入管制，以維護民眾安全；○2 大炮岩亦設定禁止
進入地區，經過環境勘查及地質安全確認，尚不致發生即

刻危險發生，管理處仍會設置提醒注意安全牌幟，研議開
放攀岩活動；○3 透過評估，委託專業團隊辦理活動，由管
理處監督，以提供深度生態旅遊，國家公園除保育為主，

另一使命為供國民育樂及研究。 
(4)管理處刻正辦理生態解說員召聘，在地社區民眾訓練，管

理處提供解說教育訓練，期許未來社區民眾亦可解說生態

環境，管理處與在地夥伴共榮發展。 
(5)大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事宜，如貴公司對本次通檢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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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變更內容，亦可主張貴公司原有權益，提出書面意見向
委員會提出建議訴求，甚或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審議時，
申請列席說明。 

六、結論 

（一）本次說明會書面意見，本處綜整研析後，併同草案內容提
送內政部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審議，其參採情形以行政院
核定、內政部公告實施之內容為主。 

（二）各機關、團體、人民如有任何涉及通盤檢討建議，可於公
開展覽期間（108 年 11 月 25 日起至 108 年 12 月 24 日止，
計 30 日），以書面載名姓名、住址、建議內容、理由等向

本處提出。 

七、散會（15 時 30 分） 














